
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
1、投标报价应结合招标文件、合同文件、技术要求、现场环境及项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项风险因素，结合企业自身实力，慎重报价，将完成本次招标范围任务所需的费用全部考虑在投标报价中。

2、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工程施工管理和施工组织设计涉及的内容，不允许报价与工程施工管理和施工组织严重脱节或工程量清单各项单价存在严重不合理报价。

3、投标人所报的材料及设备单价均为到工地结算价，即包含采购费、运杂费及运输损耗、仓储保管费、装卸费、吊装费及场内二次转运费等。

4、所有报价的币种均为人民币，单价、合价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电子文件中不得隐含第三位及以后位小数。

5、工程量报价清单应结合招标文件、合同文件、招标图纸及技术要求、现场环境及项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项风险因素，结合企业自身实力，慎重报价，将完成本次招标范围任务所需的费用全部考虑在投标报价中。本工程不允许用总价下浮的报价方式。投标人所提供的电子文件必须能够打开，电子文件的内容必须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格式填报，不得擅自调整格式及顺序，同时电子文件内容必须与纸质投标文件正本内容一致。 

6、除项目现场现有条件外，投标人须自行落实解决生活、办公及现场施工条件，包括足够的符合规范要求的施工操作面、施工临水临电、施工排污以及现场设备材料运输的安全通道及符合规范要求日常维护的安全通道等，投标人报价中须包括确保施工需要的相应费用。

7、本工程采用固定总价包干计价方式，投标总报价已包括但不限于报批报建、人工费、施工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运输费、各种材料检测费及试验费、各种材料损耗、机械进退场费、材料场内二次运输费、赶工费、施工水电费、成品保护费、场地清理费、各种施工风险、各项措施费、保险、利润、税金、一切不可预见费及本合同虽未提及但投标人在完成本工程过程中必须支付的与本工程相关的其他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在整个合同履行期内固定不变。

8、本说明和工程量清单中的内容均不代表完整的说明，投标人必须按招标文件、合同文件、项目需求书、招标图纸、有关技术规范及标准、施工方案和竣工验收规范及现场实施情况结合起来阅读、理解和解释，并对每一清单项目必须包含的工序和内容完整考虑并报价。 

9、工程量清单所开列项目、内容仅供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作参考，投标人须自行对工程量清单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投标人在报价时应对工程量清单进行计算、复核，并将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综合考虑在投标总价中，一旦被招标人接纳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在整个合同履行期内固定不变。
10、工程量清单包含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措施项目费汇总表、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表、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综合单价分析表、单位工程人材机汇总表等，具体填报格式按招标人提供的格式及本说明进行填报。

11、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措施项目费采用固定总价包干，任何情况下均不作调整。投标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工程情况、风险因素。投标人在措施项目清单中没有报价或少计算的费用，视为此费用已包括在其它相关费用内，结算时不予另行计取。

12、本工程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为人民币70,799.00元（不含税），该项费用为非竞争报价，投标人须按招标人发布的金额填报。合同履行期间将不作任何调整。

13、本工程暂列金额为人民币145,680.75元（不含税），该项费用为非竞争报价，投标人须按招标人发布的金额填报。合同履行期间将不作任何调整。

14、投标报价中增值税税率按9%计取。
15、投标总报价应充分考虑场地环境变化及政策性调整等风险因素，按照投标文件“施工条件”的要求及现场实际情况继续完善施工方案，直至满足施工要求及招标人满意为止，由此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16、本工程所需的（含顶管）向供电局、交通、市政、桥梁等相关部门报批报建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价内，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具体详见用户需求书。

17、顶管工作井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价内。

18、施工期间为交通、桥梁安全（如有）、道路设施等采取措施而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价内，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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